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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售人：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

次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国

际酒业交易中心挂牌销售 （下称 “发售” ）

“胜景干黄·珍藏精品” 酒品的情况，公告同

时刊载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以下简称

“交易中心” ）官方网站。 客户在作出申购之

前，请仔细阅读本公告全文。 发售人、承销人

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公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胜景干黄·珍藏精品”酒品由发售人在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售。发售人有义务遵

照酒品发售协议约定在发售场所发售酒品；如

发售人未能履约，则发售人承担相关责任。

特别提示

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

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和国家法

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发售“胜景干黄·珍藏精品”酒品。 上海唐皇

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售承销人， 与湖南

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进行了产品

设计， 并依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相关流

程规定， 向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提出发售

申请。该发售活动还包括议价、评审会、申购、

挂牌交易等内容。 请广大客户认真阅读本公

告， 并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

网站www.siwe.com.cn公布的相关信息。

一、概述

1.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

办法》，2013年10月，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

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在交易中心发售酒

品的资质；2012年12月， 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

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

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售酒品的资质。

2013年10月29日，交易中心组织了“胜

景干黄·珍藏精品”酒品评审会。 经评审会综

合评定：该酒品“呈浅黄琥珀色，清亮透明，

光泽亮丽；酒香浓郁、幽雅、愉悦；口味醇正、

柔和、干净；具有干型黄酒的典型性和独特的

清、雅、柔、爽优美风格。 ” 经本次评审委员会

9位评委一致决议，通过本次发售评审。

交易中心定于2013年11月25日发售“胜

景干黄·珍藏精品”酒品。

2.本次发售对象为国内外对高端酒品感

兴趣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3.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酒品全称 胜景干黄

·

珍藏精品

酒品名称 胜景干黄

２０１３

酒品代码

３０１１１３

发售人 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

会员代码为

Ａ２０

）

承销人 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

会员代码为

８０３

）

发售总量

９９

，

９９９

（

坛

）

公开发售量

６６

，

１９０

（

坛

）

发售价格

８９０

元

／ ２

，

５００ｍｌ

·

坛

（

含税价

，

合

１７８

元

／ ５００ｍｌ

）

承销人包销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

坛

）

承销人包销酒品规定 自挂牌交易之日起

，

每月减持不超过发售总量的

５％

定向配售数量

２３

，

８０９

（

坛

）

定向配售价格

８００

元

／ ２

，

５００ｍｌ

·

坛

（

含税价

，

合

１６０

元

／ ５００ｍｌ

）

定向配售规定

定向配售客户自酒品挂牌交易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其持有的酒品不得通过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卖出但

可以提货

；

定向配售酒品不得参与本次发售的回购

。

报价单位 元

／ ５００ｍｌ

报价货币 人民币

每坛净含量

２

，

５００ｍｌ

酒精度

１５±１％ｖｏｌ

黄酒类型 干型

包装 均釉紫砂陶瓷坛包装

申购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每交易账户最大申购量

５

，

６００

（

坛

）

每交易账户最大申购资金

５

，

２３３

，

２００

元

（

含发售服务费

）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量

５６

（

坛

）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资金

５２

，

３３２

元

（

含发售服务费

）

申购次数

１

次

，

不可重复申购

摇号中签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酒品登记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摇号结束后释放未中签资金

酒品起始提货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指定仓库 上海全方物流有限公司

（

暂定

）

仓储费用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免租金

保险费用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免保险费

托管费

３６０

天免托管费期

回购条款

酒品发售完成并在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后

，

若在挂牌交

易首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期间内未满足连续

６５

个交易日中每个交易日收盘价达到或超过

１

，

０３０

元

／

２

，

５００ｍｌ

·

坛

（

合

２０６

元

／ ５００ｍｌ

），

则发售人在本公告规

定的回购期内按回购价

１

，

０２５

元

／ ２

，

５００ｍｌ

·

坛

（

合

２０５

元

／ ５００ｍｌ

）

对参与回购的客户履行回购义务

。

回购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售的有关事宜进行说

明，对本次发售的产品不构成购买建议。更多

信息请客户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个人持身份证（机构或法人持

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

记证正本等银行规定的相关资料）前往结算

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并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 � 第二步： 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

方网站 （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

统，按步骤填写资料。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

方网站 （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

统自助开户，也可以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 客户持相关开户资料至结算银行或

通过网上银行，办理银商转账业务。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国际

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下载交易软件， 凭交

易账户代码、 交易密码即可参与酒品申购和

交易。

三、费用

客户进行国产收藏酒品申购及交易的过

程中会产生以下费用

：

费用 免费期 收费标准及计算公式

发售服务费 无

５％

分别向交易中心和经纪会员

缴纳成功申购金额百分之二点五

的发售服务费

交易手续费 无

０．３％

买卖双方分别向交易中心缴

纳成交金额千分之一的交易手续

费和向经纪会员缴纳成交金额千

分之二的交易手续费

。

仓储费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数量

×

日租金标准

×（

卖出日期或

提货日期

－

买入日期或起始计租

日期

）

保险费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数量

×

日保险费标准

×（

卖出日期

或提货日期

－

买入日期

）－

发售人

已投保部分

托管费

３６０

天

数量

×

日托管费标准

×（

卖出日期

或提货日期

－

买入日期或挂牌交

易首日

－

免费期

）

仓单注册服务费

仓单注销服务费

无

５％

分别向交易中心和经纪会员

缴纳仓单注册

／

注销服务费

：

注

册

／

注销日前五个交易日

（

含挂牌

发售日

，

无成交则往前推

）

加权平

均价

（

如果酒品开始挂牌交易不

足五个交易日按实际天数计算

）×

仓单注册

／

注销数量

×

收费标准

。

收费标准为

：

向交易中心缴纳百

分之二点五

，

向经纪会员缴纳百

分之二点五

。

*

自起始提货日起，发售人湖南胜景山河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发售酒品投保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 保单参见上海国际酒业交

易中心官方网站。

四、交货期与交货保障

本次酒品的起始提货日为2013年12月31

日，自起始提货日起，客户可自由提货。 自起

始提货日起， 发售人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对本次发售酒品投保至2014年12月

30日。

五、定向配售与回购

1.定向配售：本次酒品发售中，发售人向

交易中心申请了定向配售。 定向配售价格为

800元 /2,500ml·坛 （含税价 ， 合 160元

/500ml）； 定向配售酒品自挂牌交易首日起

至2014年10月31日不得通过上海国际酒业交

易中心交易系统卖出但可以提货； 定向配售

酒品不得参与本次酒品的回购。

2.回购：本次发售酒品由发售人履行回

购。 如果酒品挂牌交易首日起至2014� 年10

月20日的期间内不能连续65� 个交易日中每

个交易日收盘价达到或超过 1,030元 /2,

500ml·坛（合206元/500ml），则发售人在本

公告规定的回购期内按回购价1,025元/2,

500ml·坛（合205元/500ml）对参与回购的客

户履行回购义务， 回购数量为参与回购的客

户在回购期内以回购价格卖出的数量。

六、回购担保

截至2013年11月20日， 发售人已经提供

人民币2000万元的定向配售款， 足够覆盖回

购的溢价部分。发售成功后，发售人将提供金

额为78,094,750元 （人民币柒仟捌佰零玖万

肆仟柒佰伍拾元整）的银行见索即付履约保

函或以发售货款中的78,094,750元 （人民币

柒仟捌佰零玖万肆仟柒佰伍拾元整）担保回

购义务的履行。 在发售人提交足额银行履约

保函前，上述担保款项将处于冻结状态，用于

履行回购义务。

七、结算银行及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招商银行的识

别代码：999209

� �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工商银行的识

别代码：00001137

� �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国银行的识

别代码：01000001

� � 开户银行:� 民生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民生银行的识

别代码：31010001

� �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建设银行的识

别代码：3100000102

� �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信银行的识

别代码：10250000

� � 八、发票事宜

发售人按以下方式为客户开具发票：

1.在回购期结束前，于发生提货（含自提

与在线配送）时向提货客户开具；

2.剩余未提货的酒品发票，在回购期结

束后统一向持有酒品但未注册仓单者开具。

九、酒品介绍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属世

界三大古酒一员，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

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

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干黄是黄酒中的

一个新品类，是干型黄酒的简称，是健康型的

低酒度低糖的优质黄酒， 国标要求是每升含

糖量不高于15克。 胜景干黄是以洞庭湖区优

质湘糯米、小麦、和铁山泉水为主原料，辅以

莲米，桂圆等物质，采用多种生物酶酿造专利

技术和多肽黄酒酿造专利技术， 经独特的干

型黄酒生产工艺酿制而成的高于国家标准的

含糖量极低、营养丰富、口味清爽、纯正、丰满

的特型干黄酒，属高品质原汁发酵酒。

本次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上市的

“胜景干黄·珍藏精品”由湖南胜景山河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倾力打造，限量发售99,999坛，

2,500ML容量，发售价格890元/坛，是一款既

可品饮享用、也可收藏投资、还可用于馈赠宾

朋佳友的难得酒中上品。

特点一：品牌企业 值得信赖

【规模庞大、技术领先】

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南

省唯一一家专业化生产新型生物黄酒的股份

制企业， 坐落于鱼米之乡的洞庭湖畔历史文

化名城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司拥有总股

本6800万，资产总值7亿元，年产能1.6万吨，

列全国前十强，是湖南省政府确立的“黄酒

研发生产基地” ，是我国中西部、中南部、华

北、东北广大内陆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技术最

先进的现代化大型黄酒生产企业。

【荣誉汇聚 屡创佳绩】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先后获得了一百多项

国家级、省市级各类荣誉：“全国重点支持的

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 、“亚洲品牌盛典金奖

企业” 、“国际绿色生产企业” 、“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湖南省推进新农村建设领头企

业” 、“湖南省富民强省明星企业” 、“十佳营

销网络组织企业” 、“全国食品博览会金

奖” 、“湖南省酿酒行业优质产品企业” 、“湖

南省消费者信得过金牌黄酒” 等称号，胜景

山河已成为长江流域一颗熣灿的新型黄酒产

业的明珠。

特点二：原料优质 工艺先进

【原辅材料 得天独厚】

公司将质量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于行

业率先从源头抓起。 米是酒之肉，鱼米之乡

的农业产业化糯米基地为 “胜景干黄·珍藏

精品” 的优质原料提供了可靠保证。 水是酒

之血，“胜景干黄·珍藏精品” 系国家一级水

质铁山山泉酿造而成。 曲是酒之骨，由洞庭

湖区的多种谷物和胜景山河独特的工艺精

制而成的酒曲让“胜景干黄·珍藏精品”坚实

而醇厚。

【技术体系 创新独特】

独创的生物科技技术“四酶，二曲，一酵

母” ，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即“多种生物酶

酿造黄酒的方法” ， 使用该技术酿造的黄酒

是赋予“胜景干黄·珍藏精品” 全行业领先的

创新的高品质。 在创新技术的基础上公司还

辅之先进的复式发酵工艺、 热凝冷滤、UF膜

分离等工艺形成公司独特的技术体系， 丰富

了产品的口感、香型、色泽，形成了独具风格

的新型黄酒。

特点三：包装尊贵 品质优越

【艺术酒器 典雅尊贵】

本次上市的“胜景干黄·珍藏精品” 酒坛

采用宜兴独有的紫砂陶土为原料， 经1170度

高温烧制而成， 既适合黄酒所要求的呼吸透

气作用又具不渗漏之性能。 此器盛酒具有二

次老熟陈酿之作用，使干黄越陈越香，且百年

不变质。 此酒坛内釉采用太湖中鱼贝类动物

化石———土骨为原料，天然、安全，外釉采用

始于北宋宣和年间宜兴的“均釉” ，古时只专

为皇宫御器所用， 盛于清雍正年间， 古拙别

致，大朴大雅，彰显尊贵与不凡，在如此大容

量酒器（2500ML）的陶坛上使用目前还是首

创，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

【完美口感 顶级水平】

“胜景干黄·珍藏精品” 酒体协调完美，

最鲜明的特点：色———呈浅黄琥珀色，清亮透

明富有光泽； 香———清香纯净， 幽雅悦人；

味———醇和柔顺，绵润怡人，鲜爽恬畅。 同时

该酒具有“清、柔、亮、净、醇” 的特色，感官、

品质、风味都达到国内黄酒顶级水平。

十、发售人、承销人及发售场所介绍

1.发售人———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

座落于鱼米之乡的洞庭湖畔、 与举世闻

名的岳阳楼相依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湖南省政府确立的“黄酒研发生产基地” ，是

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 设备技术最先进

的现代化黄酒生产企业。 公司黄酒产品分

“古越楼台”“胜景山河”“胜景干黄” 三大

品牌。

2.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

中心803号承销会员。

3.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是上海市政府特

许设立的国际酒类公共交易平台， 是上海市

政府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建设的一部

分， 主要股东包括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和海南

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中心全部采

用酒品实物交易，不涉及期货、权益（含份

额）等虚拟交易，每一个交易单位均对应与

之匹配的单件实物；宗旨是为酒厂（酒庄）和

高端酒品爱好者之间搭建一个安全、公开、公

正、公平的交易平台，为高端酒品的投资和二

级流通提供一个有效畅通的市场。 交易中心

严格遵守独立第三方原则， 不直接或间接参

与交易，保证投资环境的公平与公正。

十一、发售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售人：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喻一兵

电话：13017309000

� � 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忠民

电话：13761134575

� � 发售人：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21日

“胜景干黄·珍藏精品” 酒品

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申购公告

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发力对外基建投资

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 非洲或成投资重点

□

本报记者 任晓 毛万熙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目前我

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正在酝酿中，政

策性银行也在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主要侧重投资亚、非、拉美的跨国

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据测算，仅建设一个洲际铁路网就

需耗资

5000

亿美元。 未来十几年

内，中国直接投资、政策性贷款、商

业贷款等对外融资有望达到万亿

美元水平。 专家指出，在美国国债

收益率低迷的背景下，开发性金融

机构的设立将有助于优化外汇储

备资产配置、提高资本回报率。

将以商业化运作为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

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

和区域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建设，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

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开发性金融机

构正在酝酿中。该机构的业务范围

有望超过此前舆论倡议筹建的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将多方位、

多领域开展投融资，具体可能由财

政部等部门主导。 此前，我国还曾

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

组织开发银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

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建议， 按照国

际惯例， 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当是

以相关投融资业务为主的、 商业

化运作的长期信用银行， 采取股

份制形式，以商业化运作为主，秉

承开放性原则。 考虑到开发性金

融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将影

响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变革中的

话语权， 其发起设立应由中国主

导， 由中方派资深专家担任最高

负责人。

专家表示，该机构的设立将推

动我国由过去的实体经济的“走出

去”转变为资本的“走出去”，一方

面将提高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将

加强人民币的投资功能。该机构可

能采取多边股份制合作方式，有利

于消除国外对我国对外投资的戒

心，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

缓解美债风险困扰

开发性金融机构将考虑国情，

加大外汇储备的运用力度，优化储

备资产配置。 专家表示，设立开发

性金融机构、 加强对外基建投资，

有助于优化我国外储配置，摆脱外

储投资对美国国债的依赖，提高资

本回报率。

近年来，美国多次出现债务危

机， 美国国债的潜在风险不容忽

视，而在我国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

中，美国国债所占的比重最大。 中

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

际投资室主任张明指出，随着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的上升，不仅相应风

险在增加，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和

冲销成本也水涨船高。由于美联储

将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债

收益率上行将损害存量国债的市

场价值。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

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表示，一旦发

生债务危机，美国债券价格就会下

跌， 造成中国外储投资的账面损

失，也使这部分外储资产的变现更

加困难，可能影响资产流动性。

以外汇储备有效利用为突破

口，有望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

内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 王军指

出， 应开拓外汇储备管理的新思

路、新方式，积极调整外汇使用方

向， 增加重要战略性能源资源储

备，继续探索外汇储备多主体管理

模式和多元化投资策略，拓展投资

领域。

对非洲基建投资或发力

基建项目既包括传统的铁路、

公路、港口、机场建设，也包括智能

电网、新能源、高铁、开发区建设，

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成为国家整

体竞争力的一大支点， 是刺激需

求、扩大就业的有力工具。 麦肯锡

公司预计，从今年至

2030

年，全球

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将达

57

万

亿美元。

在亚、非、拉美地区中，非洲的

投资机会尤为引人关注。

2007

年

-

2012

年， 非洲地区投资额占全世界

投资额的比重从

3.2%

上升至

5.5%

，

国外直接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

21%

，

主要来源是中国、阿根廷、巴西。

目前，国内某政策性银行正在

寻求参与非洲基础设施项目，包括

跨国公路、铁路和机场等。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

有目共睹，非洲国家需要且欢迎中

国对非基建投资。非洲多个国家的

使领馆负责人日前率团在中国介

绍非洲市场环境和投资政策。喀麦

隆驻华大使曾表示， 基建对生产、

贸易和消除贫困至关重要，中国可

以在非洲发展进程中发挥这一优

势。 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对非洲

基建领域的投资将带动更多行业

的发展。

我国已将对非基建合作上升

到国家战略高度。 在今年

3

月举行

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

平提出，中非需建立发展非洲跨国

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

系。 国务院新闻办

8

月发表的中非

经贸合作白皮书重申，将继续深化

中非在交通、通讯、民生等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合作，通过开展跨国跨

区域基建、加强同非洲开发银行及

次区域金融组织的合作等多种方

式，支持非洲建设。

台湾遏止银行杀价歪风

台湾“金管会”出手遏止

银行杀价歪风。 多家银行高

管表示， 监管机构未来 “拉

高” 联合贷款利率将具实质

效益，中小银行有望摆脱“含

泪参贷”的命运。

某公股行库主管表示，

可以预见， 以后大型公股行

库不敢再以利率下调

10

到

15

个基本点的做法半路杀出抢

客。 目前最令从业者无奈的

是， 很多贷款项目已谈得差

不多了，就剩签约一个步骤，

却遭部分同行以低利率半路

抢标。

中小型银行主管表示，

在资金规模不如人的条件

下， 中小型银行只能参贷，

而联贷利率是主办行说了

算。 金管会出手管制杀价歪

风，有望带动后续联贷案利

率随之攀升，中小型银行可

受惠。

（台湾《经济日报》供本报专稿）

静待监管新规 银行同业业务扩张将受限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银监会等

部门起草的 《商业银行同业融资

管理办法》已成形，有望近期获批

并于明年初实施。 对此，多位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和业

内人士表示，监管层出“重典”规范

银行同业业务已成为业内共识，目

前只是静待“靴子落地”，预计未来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扩张将进入“慢

周期”。

引导同业业务公开透明

银行业内人士认为，《办法》并

非想将银行同业业务 “一棍子打

死”，而是希望引导其回归正途。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认为，就同业业务监管的思

路而言，一方面，监管层仍会对该

业务持比较支持的态度，大力规范

和引导该业务向公开、透明的方向

发展；另一方面，可能调整一些监

管指标。 例如，目前同业资产的风

险在大部分情况下被划分为交易

对手风险，未来对此种分类可能做

出调整； 资本金管理的风险权重、

拨备等方面也可能做出调整。

分析人士指出，媒体报道显示

监管层的思路的确有所转变，将更

倚重“疏导治本”。 在整个制度框架

设计中，监管层通过创设“理财直

接融资工具”实现标准化金融产品

的生产。 随着商业银行“非标”业务

摆脱各类“灰色”通道，隐性风险浮

出水面，监管思路也从“消灭风险”

转到“实现风险可见、可控”。

银行资产扩张将受限

多位券商分析人士指出，同业

监管新规“靴子”落地后，仍会对目

前占银行总资产

12%

的同业业务构

成冲击，具体影响取决于《办法》的

严厉程度。

民族证券分析师陈伟指出，同

业业务本质上是贷款“假入表”，商

业银行通过买入返售，打通贷款和

同业资产的路径， 实现期限错配。

2011

年以来，同业信贷对社会融资

拉动作用越发明显，体现为买入返

售和社会融资规模的高度相关性。

申银万国研究人士指出，市场

普遍预期，同业监管新政策将设定

同业资产投资于非标资产的比例，

或者要求同业资产计提更高的风

险权重或拨备比例。 这将迫使银行

收缩同业资产扩张速度，进而放慢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从而导致

银行资产规模扩张放缓，资产质量

风险加大。

另有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疲

弱的经济形势和流动性偏紧的大

背景下，同业业务监管新规过于严

格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同步出台其

他政策予以对冲，如进一步推进信

贷资产证券化。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表示， 对于监管层酝酿的新规，银

行已有所准备，在资产扩张方面采

取更审慎的态度。 根据

16

家上市银

行公布的半年报数据，与去年末相

比，同业资产增幅已明显放缓。

前十月国企利润

同比增长一成

□

本报记者 丁冰

财政部

20

日公布，

1-10

月，

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9707.8

亿元，同比增长

10.1%

。

其中， 中央企业

14232.8

亿元，

同比增长

13.9%

；地方国有企业

5475

亿元，同比增长

1.1%

。

1-10

月， 国有企业累计实现

营业总收入

377010.5

亿元， 同比

增长

11%

。 其中， 中央企业

231847.5

亿元，同比增长

9.8%

；地

方国有企业

145163

亿元，同比增

长

13%

。 国有企业累计发生营业

总成本

362790.3

亿元， 同比增长

11.2%

。 其中，中央企业

220665

亿

元，同比增长

9.8%

；地方国有企业

142125.3

亿元，同比增长

13.6%

。

移动电子商务

或释放农村与县域地区消费潜力

尼尔森大中华区副总裁许

丽平近日表示， 智能手机在中

国消费者中的普及率达

66%

，

电子商务将向移动电子商务进

一步发展。 如何通过正确的市

场及媒体战略与不同的手机用

户实现有效的互动与沟通，是

制造商与零售商制胜的关键。

在今年的“双十一”购物中，超

过四分之一的消费者通过手机

购物。

尼尔森公司的分析称，未

来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是大势

所趋，尤其是移动电子商务将

大大释放农村、县域地区的消

费潜力。 目前我国农村、县域

地区的消费者在网购方面还

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智能手机

的普及，这部分消费潜力会被

极大地释放，智能手机将带动

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陈莹莹 倪铭娅）

年底银行房贷额度捉襟见肘

多地上浮首套房贷利率

据房地产中介机构反映，

临近年底， 各大银行今年的个

人住房按揭授信额度接近用

完，房地产贷款出现紧张现象。

近期部分城市首套房贷的利率

有所上浮， 银行批贷的审核也

越来越严格，批贷时间延长，近

期提交的房贷申请放款时间基

本安排至明年。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对北

京地区各家银行批贷的结果监

测显示，

10

月北京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

5.81%

， 是基准利

率的八九折。 在首套房贷利率

批贷的结果中， 基准利率八五

折占比

50.22%

，远远低于去年

同期水平。

其他城市房贷利率收紧的

现象更明显。 上海首套房贷款

的主流利率水平为九折至九五

折， 仅少数几家银行提供八五

折优惠， 部分小银行执行基准

利率。 深圳部分银行已暂停首

套房贷，申请房贷需排队，并且

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10%-15%

。 广州也有银行暂停

受理房贷业务。

有分析认为， 上述情况与

多地房地产调控升级有关。 同

时，临近年底，各大银行今年的

个人住房按揭授信额度基本用

完。（张敏）


